武汉市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安全管理
分级评价办法（征求意见稿）

    为强化全市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行业安全管理，实现行业管理与服务相互结合，落实监管责任、健全监管规则、创新监管方式，引导和促进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切实防范和降低企业安全生产风险，依据《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8号)、《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交法发〔2020〕79号）、以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结合全市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行业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价指标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安全管理分级评价指标由企业安全管理基础工作（40分）、安全管理动态工作（60分）和加分项目（5分）三部分组成。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安全管理分级根据评价指标体系（见附件）进行评价。
（一）安全管理基础工作部分。包括安全管理人员配备、车场管理、安全生产制度和档案管理规范化、专项检查通报整改问题、应急救援预案备案等指标。
（二）安全动态管理工作部分。包括电子运单三率（运单覆盖率、运单有效率、运单异常率）、动态监控报警均值、三员（驾驶员、押运员、装卸员）违规数、交通部门查处违章率、部门抄告违章率和应急救援演练等指标。
[bookmark: _GoBack]（三）加分项目。包括自有停车场、运输保障、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等指标。
二、评价周期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安全管理分级评价周期原则上为每季度。
    三、评价流程  
（一）分部评价。安全管理基础工作部分，根据企业在武汉交通运输非现场检查系统上传安全基础管理数据生成评分；安全动态管理工作部分，根据武汉交通运输非现场检查系统动态管理数据生成评分；加分部分根据采集企业相关资料数据生成评分
（二）集中反馈。每季度第一个月10日之前,统计汇总企业安全管理分级评分，并向企业反馈。
（三）社会发布。每季度第一个月15日之前，在市交通运输局政务网公布上一季度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安全管理分级评价结果。
四、评价结果应用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安全管理分级评价得分在80分以上为优良，得分在60至79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并根据评价结果实施分级精准管控。发生同责及以上（以公安交警部门认定为准）较大及以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生态损害赔偿案件（以环保部门认定为准）的企业，直接评为不合格。
（一）对评价为优良的企业，辖区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机构按照年度监管工作计划，实施正常监管。
（二）对评价为合格的企业，辖区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机构要实施针对性监管，对评价结果反映出的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和安全隐患，在结果公布当月约谈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和专职安全管理员，督促企业开展排查并进行整改。
（三）对评价为不合格的企业，辖区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机构要加强监管，提高检查频次，组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按照“一企一策”、“一项一案”的要求，督促企业进行整改；整改不合格，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吊销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五、相关工作要求 
（一）组织统筹。局货运处要加强道路危险货运运输企业安全风险分级评价工作的组织统筹，及时协调解决评价工作中的问题，确保该项工作取得实效。货运中心要做定期好评价工作的信息收集汇总、以及评价结果反馈和发布工作，并抄告局机关相关部门。   
（二）分类监管。各区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机构要落实属地管理职能，对辖区内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充分运用评价结果，实施分级监管，实现精细化管控，督促其企业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降低安全风险。
（三）审管衔接。局行政审批处、货运处要建立健全审批监管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局货运处负责健全定期沟通会商机制，实现事前审批与事中事后监管的有效衔接，切实形成监管合力。
    （四）协同监管。局货运处要加强与公安交管、市场监督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健全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行业管理跨部门协作机制，定期将评价结果抄告公安交管、市场监督等职能部门，实现监管标准互通、处理结果互认。


附件：武汉市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安全管理分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